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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
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通知

各镇党委，各区党工委，县委各部委办局，县各委办局党组（党工委），县各群团组织，县各直属单位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廉政准则》）已由中央颁布实施。《廉政准则》是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对于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和深入推进反腐败倡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推动全县《廉政准则》的学习和贯彻执行，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切实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成效取信于民，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廉政准则》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基本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也是正确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基础。1997年3月中央颁布实施的《廉政准则（试行）》，对于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廉政准则》是在《廉政准则（试行）》基础上、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进行修订的，体现了继承与创新、治标与治本、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有机统一，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贯彻实施《廉政准则》、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现实需要，是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启如东基本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保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廉政准则》的重要意义，增强贯彻落实《廉洁准则》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把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二、强化学习宣传，准确把握《廉政准则》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贯彻实施《廉政准则》的重要性，要把《廉政准则》学习宣传教育作为当前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内容，采取研讨会、座谈会、理论征文活动等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系统学习，使他们全面掌握《廉政准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党员领导干部还要利用“如东干部在线学习中心”平台，加强自学。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严格按照《廉政准则》提出的要求和规定，进一步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着力解决涉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突出问题。要切实解决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坚决杜绝以各种名义收受钱物，利用公款公物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行为，促使党员领导干部克己奉公、清正廉洁；要切实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的问题，坚决杜绝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违规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等行为，促使党员领导干部真正把精力用到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群众上来；要切实解决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的问题，坚决杜绝违规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以及企业重组改制、生产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促使党员领导干部遵纪守法、正确履职；要切实解决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的问题，促使党员领导干部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严格要求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要切实解决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的问题，促使党员领导干部正确对待自身的进退留转，正确处理对干部的选拔使用，坚持党的干部路线和用人标准，严格按条件和程序选拔任用干部；要切实解决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杜绝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以及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等不良风气，促使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有明显转变，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三、加强组织领导，竭力保证《廉政准则》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贯彻《廉政准则》、促进廉洁从政，贵在身体力行、重在狠抓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贯彻实施《廉政准则》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摆上重要日程，明确职责任务，细化工作方案，切实抓好落实。党政主要领导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本地本部门本单位负总责，亲自抓；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按照分工，认真抓好分管范围内的贯彻实施工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履行职责，加强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协助党委、政府抓好《廉政准则》贯彻实施工作。要完善配套制度，不断深化改革，努力解决影响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深层次问题，最大限度地铲除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的土壤。要加强监督检查，通过开展集中检查和加强日常监督，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强化责任追究、严格执行纪律，切实推动《廉政准则》的贯彻实施。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发挥表率作用，自觉做到标准更高一些、要求更严一些，切实作学习的表率、落实的表率、接受监督的表率。
贯彻落实《廉政准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迅速行动起来，加强宣传贯彻和落实工作，以此为契机，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切实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廉政准则》单行本及相关学习资料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各大新华书店均有销售，请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直接到当地新华书店征订，确保人手一册，确保原汁原味学习，读懂弄通全文。县委将对全县副科职以上领导干部学习情况进行测试。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对贯彻落实《廉政准则》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和梳理，并形成书面材料于3月底前以电子版报送县纪委教育调研室。（联系电话：84116971，电子邮箱：rdlztg@sina.com）县纪委将于4月初对各地贯彻落实《廉政准则》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检查结果进行通报或反馈。
中共如东县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六日

抄  送：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
中共如东县委办公室　　　　　　　  2010年3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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